
 
教务字„2019‟162 号  

 

 

教务处关于落实《贵州省教育厅关于 2019
年高校科研实验室安全检查情况的通报》 

要求的通知 
 

 

各校科研平台（中心）、各学院科研实验室： 

贵州省教育厅专家组对我校科研实验室进行了安全检

查，我校存在的亮点、特点有：校级层面实验室安全管理制

度健全；学校持续加大实验室安全建设经费投入，特别是今

年一次性处理了库存已久的实验室废弃物；实验室设备分区

摆放，布局合理。对我校存在的不足做了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二级单位（各平台（中心）、学院）要有自筹

经费投入实验室安全建设与管理，要严格落实教育部关于实

验场所符合安全空间布局，实验设施防火、防腐，仪器设备

安装符合建筑承重载荷相关要求，实验室要按照对应的安全

等级应配齐配足灭火设备。 

    二、加强科研实验室安全教育，提高防范意识。学

校及各二级单位要高度重视安全工作宣传、教育，利用校内

媒体、展板、安全月等宣传方式，提供师生安全防范意识，



树立环保意识，掌握所接触的危险品、熟悉设备的性质和危

险性，熟悉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各二级单位要定期联系学

校保卫部门组织师生进行安全事故演习、演练，提高师生的

应急处理、自救互救的能力；要着力搭建实验室安全知识培

训平台，开发“实验室安全知识培训及考试”系统和独立的

“实验室安全课程体系”在各专业模块中引入相关安全标

准。各学院根据不同专业，针对典型、易发事故建立不同案

例，通过采用情景模式教学、案例式教学、实验现场教学等

多种手段开展实验室安全教学。 

    三、加强各类科研实验室危险品的管理及处置工

作。二级单位（各平台（中心）、学院）实验室管理人员要

加大对危险药剂的监管力度，定期检查各实验室危险药剂的

使用和流向登记情况，科研实验室要配备专人负责药剂的采

购、入库、使用登记工作，严格要求落实双人双锁制度，避

免发生危险药剂流失现象；分类收集废弃危险药剂，生物类

科研实验室要设立动物尸体回收库，安排专业人员定期处

理，要严格落实国家相关规定，确保安全。 

经省教育厅专家组检查，我校实验室普遍存在以下问

题：1、实验室提供的备查材料不全，不完整（仪器设备使

用登记册、实验室进入登记表等）；2、实验室规章制度不完

善，如实验室准入制度等；3、实验室通风系统不完善；4、

化学试剂储存管理和使用不符合要求；存在化学药品固体与

液体同时存放，化学标签不统一或缺失；5、废弃物处理不

规范；6、部分大型仪器设备操作规程未上墙；7、部分加热



等特殊仪器设备缺少警示标识；8、实验室安全隐患排查和

整改材料不能形成完全闭合；9、实验室冰箱等发热源较多；

10、实验室值日台账不全；11、实验室存放大量易挥发、易

燃易爆的有机溶剂；12、实验室生活区与实验区划分不清。 

请各平台（中心）、学院根据本实验室的情况，对照省

教育厅专家组提出的问题，按要求高标准整改落实。各平台

（中心）、学院要高度重视省教育厅专家组反馈的各项问题，

逐一逐项整改落实，对于不能马上整改的要明确具体整改时

限和责任人，于 9 月 20 日前将整改报告纸质版经各平台（中

心）、学院主要领导签字盖章后，交到教务处实验室安全管

理科（行政西楼 510 办公室），并将电子版发送至

849099914@qq.com。 

联系人：董老师             联系电话：83227095 

 

 

 

 

     教务处 

2019 年 9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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